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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19 年度陕西省科技计划项
目的通知 

 

 

各学院（系、部、所）： 

    根据陕西省 2019 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安排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现将我校申报 2019 年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申报计划类别 

    (一)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 

    包括：一般项目、重点产业创新链项目、特色产业创新

链项目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。 

    (二)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 

    包括：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、杰出青年项目、联合基金

项目(指南单独另发)。 

    (三)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 

    包括：科技成果转移与推广计划项目、科技企业培育计

划项目。 

    (四)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 

    包括：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、县域科技进步支撑计划项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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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科技创新团队、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。 

    二、申报要求 

    (一)项目负责人最多只能申报 1项本年度各类科技计划

项目，第二、第三完成人最多参与省级项目数不超过 3个。

指南发布之日起未办结验收证书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(项

目负责人是或者申报类别是科技创新团队、青年科技新星的

除外)。 

    (二)根据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要求，项目负责人应为我

校的在职人员，并保证项目执行期内在职。（项目执行期一

般不超过 3年） 

    (三)禁止同一项目内容申报多个不同类别计划。 

    (四)各类科技计划的具体申报要求详见申报指南（附件

1、2、3、4）。 

    三、申报程序 

    所有科技计划项目均通过“陕西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

统”（http://ywgl.snstd.gov.cn）进行网上申报。 

    (一)项目申报人应认真阅读 2019 年申报指南的所有申

报要求，在线填写提交申报材料以及项目申报要求的证明材

料。申报材料一经省科技厅受理，省科技厅不允许调整计划

类别，项目组主要成员不允许随意变更。 

    (二)项目申报人在线提交申报材料后，经我校科研院或

推广处审核，杨凌示范区科技局审核后，提交省科技厅。 

     （三）通过所有审核的项目，经系统生成书面打印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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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（有条形码和水印）A3套印一式 6份（自然科学基础研

究计划一式 2 份），报送科研院或推广处，不受理夹带非系

统生成材料的项目。 

    四、相关情况说明 

    (一)申报预算说明 

    各类科技计划支持额度详见具体计划的申报指南（附件

1.2.3.4）。项目申报人根据目标任务合理安排经费预算。申

请政府资助金额应在项目支持额度范围内，对申请超限的项

目不予受理。 

    (二)项目受理说明 

    1.项目申报人对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有完全责任。

一经发现信息不实，将影响我校和项目申报人的项目申报及

信用等级。 

    2.受理时间 

    项目的申报和推荐，应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，超过

时限规定的将不予受理。 

    (1)系统填报时间： 

    2018年 7 月 3 日至 2018 年 8月 14 日。 

    (2)纸质材料报送时间： 

    2018年 8 月 18 日至 2018年 8 月 20 日。 

    3.纸质材料由我校统一报送，省科技厅不受理个人报送

的项目。 

    4.请项目申报人合理安排时间，进行有关申报工作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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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在受理截止期前集中申报，造成拥堵，影响项目申报。 

    (三)其他说明 

    1.重点产业创新链、特色产业创新链原则上需依托省级

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科技创新团队；国

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原则上需依托国际合作基地；自然科学

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必须依托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；软科学

研究重点项目原则上需依托省级科技智库或软科学研究基

地。 

    2.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重点产业创新链、特色产业创新链

项目需附查新报告。 

    3.重大应用型、市场导向类、产业化目标明确的科研项

目以企业为主导进行申报。 

    4.申请重点研发计划、基础研究计划、科技创新团队、

科技新星以及软科学重点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进行专家注册

后才能进行项目申报。专家注册通过陕西科技业务综合管理

系统常年开放，评审专家原则上只从专家库中选取。 

    5.鼓励联合省外、港澳及台湾高层次科研单位和团队申

报计划项目。 

    6.项目执行过程中须提交科技报告及科学数据，验收时

须进行成果登记。 

    7.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与杨凌示范区科技计划项目同

一年一般不重复资助。 

    8.为加强对农业领域重点产业链项目的统筹安排，拟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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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农业领域重点产业链项目的科教人员，需填写《农业领域

重点产业链项目申报统计表》（附件 5）报科研院，以便学校

与科技厅沟通过后再申报。申报人请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前

将申报统计表报学院，由学院汇总后，统一报送至科研院基

础科学处。 

    五、联系咨询 

   （一）省科技厅联系方式 

1.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

    联系人：吴晶  高云 燕志伟 

    联系电话：029-87294281   029-81773390 

    2.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科技服务大厅 

    联系人：杨海燕  高尧 

    联系电话：15339113537 

    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400-675-1236 

    各类计划具体业务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详见申报指

南。 

    （二）我校联系方式 

1.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项目（交流中心 305室） 

    推广处联系人：齐高强   

联系电话：87082850 

    2.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（交流中心 D504 室） 

    科研院联系人：马洁 张爱国   

联系电话：870829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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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省科技创新团队及其他科技计划项目（交流中心 D502

室） 

  科研院联系人：许文哲 谷申杰  崔卫芳 

  联系电话：87080002 

人才办联系人：王俊华 

联系电话：87082577 

 

附件：1.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
      2.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
      3.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
      4.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

5.农业领域重点产业链项目申报统计表 

  

 

    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科技推广处 高层次人才办公室 

 2018年 7 月 10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7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发布时间:2018-07-10 10:53  发布部门：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科技推广处 高层次人才办公室 


	标题
	发布日期
	发布时间
	发布部门

